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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《不真正不作为犯研究》从司法实践中处理的具体案件出发，全面、深入地比较研究国内处有关不真
正不作为犯的立法、理论与实务，明确提出了判断不真正不作为犯因果关系的具体方法，从形式和实
质两个方面探讨作为义务的来源，提出了等价性判断的具体标准，并对处罚不真正不作为犯是否违反
罪刑法定原则进行了新的论证；在此基础上，针对如何处罚不真正不作为犯，提出了完善我国刑法立
法的具体建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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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简介

李金明,男，汉族，河南省灵宝市人，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博士。
    曾在检察机关工作，三次荣立三等功。被河南省人民检察院授予省级优秀检察官荣誉称号。现在北
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法律系任教，从事刑法学教学、科研工作。公开发表学术论文10余篇，出版个人
著作2部，参与课题研究3项（其中部级项目1项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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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　　第一章　不真正不作为犯的基础观念　　第一节 不作为的行为性　　从逻辑上讲，要明确不真正
不作为犯的概念，必须先明确不作为犯的概念，而要明确不作为犯的概念，则以明确不作为的概念及
其行为性为前提。　　犯罪是人的行为，“无行为则无犯罪”已成为中外刑法牢不可破的基本理念。
所以，要确定不作为可否构成犯罪，必须首先确定不作为是否具备行为的属性，不具有行为性的事物
当然不可能构成犯罪。在刑法理论上，作为的行为性是毫无疑问的，但是不作为的行为性则一直存在
争议。虽然人们普遍肯定不作为的行为性，但是，为什么不作为也与作为一样，都是刑法上的行为，
并可构成犯罪？这一问题并未取得一致的看法。从现有的主张来看，其论证方式不能令人信服，所以
，不作为的行为性仍然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。　　很显然，如何理解不作为的行为性与如何理解刑
法中的行为的概念密切相关。能否正确解释不作为的行为性，也就成为检验各种行为理论是否科学的
试金石。有的行为学说为了能够合理地说明不作为的行为属性，而不得不对其学说本身不断地进行修
正。在“无行为即无犯罪”的理念下，只有能合理说明不作为的行为属性的行为学说才是正确的理论
主张。所以，反思各种行为理论对于我们正确认识不作为的行为性具有重要意义。　　⋯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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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推荐

　　我国传统的刑法理论主要是围绕作为犯来建构刑法学体系的，对不作为犯则论述较少，尤其是对
不作为犯中的不真正不作为犯的研究更少，成为我国目前刑法学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另外，我国司法
机关在司法实践中审理了大量不真正不作为犯的案件，但对不真正不作为犯的处罚标准掌握不一，因
此，深入研究不真正不作为犯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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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彩短评

1、看了一半，还好吧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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